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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局推動的融合教育政策之下，經年以來，從數量方面來說，聽障學生

融入主流學校就讀的名額數字是明顯增長的，到如今在香港只有唯一的一所聽

障學校收納約 80 位學生，其他絕大部分逾千名不同程度的聽障學生已在主流

的中小學繼續學業。然而，這些此消彼長的的數字並不足以反映融合政策下聽

障學生的學習成效，因為融合教育的成功關鍵在於殘疾學生能否得到適切的支

援和輔導，有效地在主流學習環境成長和學習。為此，確保聽障學生在融合政

策下獲得有質量的支援和輔導服務至關重要，本會聽取和收集了有關家長、老

師和學生的意見，歸納如下： 

1.  聽器材購買和維修問題聽器材購買和維修問題聽器材購買和維修問題聽器材購買和維修問題 

功能良好的助聽器材對於聽障學生來說，是輔助他們有效溝通和學習的必

需品，保持器材性能和適時維修是十分重要，否則只是形同虛設的裝備： 

1.1 在處理助聽器材購買和維修事宜上，可惜服務制度趨於僵化和欠缺彈

性，家長感到不方便，甚至得物無所用。舉例而言：如果家長認為當

局免費派發的助聽機性能不佳和未能經久耐用，當局卻不容許家長自

行補貼款額而購置性能較佳和質素較好的助聽器； 

1.2 耳蝸內植手術的聽障學生所用的外置語言處理器更換或維修費十分昂

貴，非一般家長可以承擔，當局卻並沒有相應的資助。 據了解此事已

由立法會於日前以申訴個案形式討論過，本會希望當局認真跟進和處

理。 

2.  支援輔導服務支援輔導服務支援輔導服務支援輔導服務 

為了支援在主流學校就讀的聽障學生，教育局資助本港現存唯一的一所聽

障學校負責「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明確來說，小學由「路德會啟聾學

校」負責； 中學由「路德會啟聾學校」和 「真鐸學校」負責)，然而有關

資源調配和運作方式仍有不少必須改善的空間。具體問題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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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聽障學校在港九不同地區設有 5所支援輔導服務中心，教育局每年度只

資助港幣 6 萬元作為全年包括租金的營運費用，資源實在嚴重不足；  

2.2 教育局按聽障學生人數編配給該聽障學校一定比例的輔導老師，負責中

英數輔導和言語治療服務，可是中小學課程已是專科專教的安排，中

學專科繁多，專科老師的需求更大，因此該校必須另作安排和調動資

源，聘用足夠的專科老師，始能滿足聽障學生的輔導需要； 

2.3 言語治療服務是聽障學生的重要復康服務，然而教育局資助的「聽障學

生增強支援服務」只為五所中心提供一位言語治療師，學生需求殷切，

實屬僧多粥少，遑論為聽障學生提供校訪的言語治療服務； 

2.4 校訪安排是重要的輔導活動，讓支援老師直接進入學校為原校老師和聽

障學生提供相應的服務。以小學服務為例，該校須處理 75 間小學每學

年每校 8 次的校訪活動。可是，教育局在人手資源的計算方面未有充

分考慮有關訪校安排的壓力和繁重工作，致令未能發揮校訪的效果； 

2.5 在支援輔導老師的工作時數計算方面，教育局只是聚焦在學生接受直接

輔導的時數，無視老師備課和交通往返的耗時和付出，令校方在人手

安排上捉襟見肘，直接影響輔導聽障學生的安排； 

2.6 教育局雖以外判形式提供「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然而必須以主導

角色，促進支援服務學校和主流學校的協作和溝通。舉例而言，應為

已收納聽障學生的學校安排支援服務學校提供的校本培訓課程，以便

這所主流學校所有老師都有相關的專業知識裝備，照顧聽障學生；  

2.7 在持續進修教育方面，對聽障學生支援輔導服務未見成效，舉例說，不

少有機會入讀 IVE的聽障學生因為欠缺有效的支援而輟學。 

3.  建構融合教育的運作模式建構融合教育的運作模式建構融合教育的運作模式建構融合教育的運作模式 

從長遠發展融合教育的角度來說，當局必須建構有系統的運作模式，以「個

案形式」處理每一位殘疾學生在主流學校就讀的進展和適應情況，定期評

估、修訂、調整和跟進，直至該殘疾學生畢業為止，而過程中為每一位殘

疾學生建立規範化的「個別化教育計劃」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 教育

當局必須以務實態度全面檢視和設計融合教育的操作體系，讓每一位殘疾

學生都能在真正的融合教育政策下受惠。 

 

 

 

－ 完 － 




